範例：聲請發還贓物

刑事聲請發還贓物狀

案號：

股別：

聲　請　人　王○○　男　○年○月○日生　住○○市○路○號　郵遞區號：○○○　身分證字號：Ａ一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　電話：○○○－二○○○○○（註：若一行不敷記載而於次行連續記載時，應與性別齊頭記載）　

為請准予發還贓物事： 

聲請人前遭被告○○○竊取（搶奪）○○○○案（○○年度○○字第○○○號）業經　貴院處被告罪刑確定。扣案的贓物為聲請人所有，現已無扣押的必要。為此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判十二條規定，聲請准予發還聲請人。

此致

臺灣○○地方法院刑事庭　公鑒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具狀人　○○○　　（蓋章）

撰狀人　○○○　　（蓋章）

住○○市○路○號　郵遞區號：○○○

電話：○○○－○○○○○○
















